2010年吉林省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面向社会定向

招录教育考试优惠加分审核程序

根据《2010年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政法[2010]29号文件）规定，为鼓励高学历退役士兵报考试点班，对应征入伍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后报考试点班的，教育考试成绩总分加10分。
现将有关审核程序制定如下：

一、优惠加分对象 
应征入伍的普通高校毕业生退役后报考试点班的考生。 
二、优惠加分审核申请时间 

符合优惠加分条件的考生于2010年7月7-8日，携带本人档案、身份证、高等学校毕业证、退役军人证，以上材料同时附1套复印件，自行到吉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省自考办, 省自考办地址：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川街85号)四楼会议室申请优惠加分审核。逾期不予受理。 
三、审核程序 

1、省自考办对考生提供材料进行审核，认定符合加分条件的，登记入《吉林省2010年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教育入学考试优惠加分审核汇总表》。同时，收取考生高等学校毕业证、退役军人证及身份证的复印件。 

2、省自考办汇总全省符合加分优惠条件考生名单，于7月15-16日在吉林省公务员考试网站（http://www.jlgwy.net）上予以公示。公示期间，如发现弄虚作假、不符合加分条件的考生，将取消该生加分优惠并严肃处理。省自考办举报电话：0431-84658704。 

3、公示结束后，省自考办将按规定对已审核公示的符合加分优惠条件考生教育考试成绩总分加10分。 

                                  吉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办公室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